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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核查报告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作为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十方通信”或“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以下简称“股转系统”）的主

办券商，根据《关于开展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规范活动的通知》（股转系统办发〔2021〕

116 号）（以下简称《通知》）及相关安排，通过查阅公司填报的《挂牌公司治理专项自查及

规范清单》，结合挂牌公司日常督导情况，对公司 2021 年度的公司治理情况进行了专项核

查，现将核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挂牌公司内部制度建设情况 

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公众公司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规则》

（以下简称《治理规则》）等的相关规定，制定并完善《江苏十方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建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制度，明晰了各机构职责和议事

规则。同时，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制定了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对外担保管理制度、关联交易管理

制度、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利润分配管理制度、承诺管理制度、信息披露管理制度、资金管

理制度、印鉴管理制度，公司尚未建立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 

综上，公司己按照相关要求建立内部制度，在内部制度建设方面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

务规则的情形。 

二、挂牌公司机构设置情况 

根据《公司法》、《治理规则》及《公司章程》等要求，公司已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

监事会。 

截至 2021 年末，公司董事会共 5 人，无独立董事。公司监事会共 3 人，其中职工代表监

事 1 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共 4 人，其中 4 人担任董事。公司董事会中兼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董

事和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2021 年度，公司未发生董事会及

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人数的情形，未发生董事会及监事会到期未及时换届的情况。 

综上，公司已按照相关要求设置股东大会、董事会以及监事会，公司机构设置健全，不存

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三、挂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履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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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任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得担任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或者认定为

不适当人选，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为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不存在被全国股转公

司或者证券交易所采取认定其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纪律处分，期限尚

未届满的情形；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兼任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配

偶和直系亲属在其任职期间担任公司监事的情形；不存在董事长兼任总经理、财务负责人或董

事会秘书，总经理兼任财务负责人的情形；不存在总经理兼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不存在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控制的企业与公司订立除劳务/聘任合同以外的合同或进行交易的情形；

不存在董事连续两次未亲自出席，亦未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的情形；不存在董事连续十

二个月内未亲自出席亦未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的董事会会议次数超过期间董事会会议总

次数二分之一的情形。 

公司依据《治理规则》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治理指引第 1 号——董事

会秘书》要求，聘请董事会秘书，履行相应职责。公司现任财务负责人具有会计专业知识背景

并从事会计工作三年以上的要求。 

综上，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具备任职资格并按照要求履职，不存在违反法律法

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四、挂牌公司决策程序运行情况 

2021 年度，公司累计召开董事会 3 次，监事会 2 次，股东大会 1 次。经核查公司披露的董

事会、监事会、股东大会公告及相关会议材料，2021 年公司历次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的

召集、召开、表决等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1 年度，公司股东大会不存在延期、取消的情况；不存在股东大会增加或取消议案的情

况；不存在股东大会被否决或存在效力争议情况；不存在董事会、监事会议案被投反对或弃权

票情况。 

综上，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运行规范，决策程序符合 

相关要求，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业务规则的情形。 

五、挂牌公司治理约束机制 

2021 年，公司按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规范运

作，具有独立的资产、业务体系及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截至目前，公司无控股股东，但存在签署一致行动协议实现共同控制的情形。2021 年，公

司监事会独立履行职责，未发生要求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外部审计人员等列席监事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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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罢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建议，以及向董事会、股东大会、主办券商或全国股转公司报

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情形。 

综上，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和财务等方面满足独立性的相关要求，监事会能够

独立有效地履行职责，公司在治理约束机制方面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是否存在资金占用、违规担保、违规关联交易、虚假披露、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

形 

2021 年度，公司不存在违规对外担保、虚假披露的情形；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其近亲属不存在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情形。 

根据公司提供的《2021 年年度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2)3310106 号）及相关资料，并

经核查公司已公开披露的公告信息，公司 2021 年度发生的关联交易存在资金占用、未事前履

行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的情形，具体如下： 

1、资金占用 

占用主体 
占用

性质 

期末余额 

（元） 

单日最高占

用余额 

（元） 

是否履行

审议程序 

是否因违规

已被采取行

政监管措施 

是否因违规

已被采取自

律监管措施 

是否归还

占用资金 

南京天祥

智能设备

科技有限

公司 

借款 460,000.00 460,000.00 
已事后补

充履行 
否 否 是 

2、违规关联交易 

关联交易对

象 

是否为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

制的其他企业 

交易金额

（元） 

是否已履行审

议程序 

是否已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是否已

被采取

行政监

管措施 

是否完

成整改 

南京天祥智

能设备科技

有限公司 

是 4,515,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张静秋 否 1,20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吴天文 否 1,00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匡浩峰 否 2,56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汤春燕 否 15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谢庆平 否 2,00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李惠军 否 50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夏文宏 否 25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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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北优铭

机电科技有

限公司 

否 10,000,000.00 
已事后补充履

行 
已事后补充履行 否 是 

合计 22,175,000.00     

 

2021 年 5 月 19 日，公司共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向公

司借款 46 万元，并签订借款协议，公司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收取利息，该事项构成资金占

用。公司已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收到归还的全部本金 46 万元及利息 25,836.66 元（包括 2021 年

期间利息 17,403.33 元和 2022 年期间利息 8,433.33 元）。 

2021 年 12 月，公司与共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技

术转让合同，将公司持有的 6 项软件著作权销售给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6 项软件

著作权经评估销售价格为 405.50 万元。 

综上，公司与南京天祥智能设备科技有限公司共发生交易额 4,515,000.00 元（不包括借款

利息）。 

根据公司日常经营的需要，公司董事张静秋、董事吴天文、董事匡浩峰、监事汤春燕、股

东谢庆平、股东李惠军、股东夏文宏分别向公司提供有偿借款 120 万元、100 万元、256 万

元、15 万元、200 万元、50 万元、25 万元，合计 766 万，借款利率根据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确定

为年息 7.76%。 

2021 年，公司将 2020 年预付直接持股 33%的企业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货款 100

万转为对其借款，并按年利率 6%收取利息，2021 年 12 月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归还借

款 100 万。2021 年，公司陆续向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出借经营活动资金 900 万元。公

司与南京北优铭机电科技有限公司共发生贷款金额 10,000,000.00 元（不包括借款利息）。 

上述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履行补充审议程序，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4 月 29 日 


